附件1：
遴选需求

医院现有在用电脑1200台、打印机733台，本次公开遴选确定3家维修服务公司，为医院电脑、打印机提供专业、及时、规范的维修服务。
一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电脑维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台式机、笔记本、一体机等硬件维修（主板、电源、内存、电源线、显示器等）。
2.操作系统与软件安装、维护、优化。
3.网络调试、网络线路整改等。
（二）打印机等维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各类打印机的故障排查及硬件维修（定影组件、进纸组件、感光单元组件、主板、显影、电源板等）。
2.共享打印、网络打印部署等。
（三）其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电话线路维修、LED屏维修、门禁维修等。
2.技术咨询、操作培训、耗材与配件建议。
二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响应时效：在接到用户维修要求后工作日30分钟内响应，一般故障2小时内上门，紧急故障立即到场，7×24小时提供远程支持。
（二）技术支持服务：配合医院信息科完成系统升级、网络改造、电脑、打印机维修等项目中的适配调试工作。
（三）数据安全：维修过程中严格遵守医院数据安全管理规定，严禁泄露、拷贝患者信息、医院业务数据等涉密资料。
（四）维修价格要求：对于在维修价格表范围内的维修项目，成交供应商实际维修价格不得高于本次遴选中标价格；不在维修价格表范围内的维修项目，成交供应商实际维修价格不得高于同期市场价格均价。
（五）质保服务要求：对电脑、打印机提供现有配件维修服务的，维修配件质保期为6个月。质保期内同一设备同一故障复发，供应商免费上门维修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维修中更换全新零部件的，所换配件质保期为12个月。质保期内配件出现质量问题，供应商免费更换全新配件，并承担全部相关费用。
三、验收要求      
维修服务供应商需与医院各科室工作人员共同对打印机、电脑等维修设备的维修质量进行检查、交接并签字确认。若交接检查中发现维修质量不合格，服务供应商须无条件免费进行整改、维修等。
四、费用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服务费用按中标供应商的实际维修单价与维修量100%核算（维修单价包含人工费、配件费、耗材费、交通费、税费、调试费、售后质保等所有相关费用），最终根据医院实际发生的维修工作量进行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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